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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税务关注前瞻 

作者：袁世也丨李时佳丨刘舰蔚 

在 2021 年 9 月初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深化新三板改革，

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此后几天内，北交所相关

规则的征求意见稿连续出台，体现出国家对北所上市机制的殷切期待。而汉坤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创新型

中小企业上市新机遇 — 初识北京证券交易所》，和业界分享了对北交所的初步观察和想法。在探索北交所

基本制度和发展方向之外，我们也希望从税务角度切入，对北交所上市可能涉及的重要税务问题，进行前瞻

性的探讨。 

一、转入上市税务关注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及《北

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征求意见稿）等相关政策的规定，拟在北交所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公司应当首先在新三板创新层连续挂牌满十二个月，并符合预计市值、财务标准等条件，经中国证监会注

册，完成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后，公众股东持股比例等达到相应要求的，方可在北交所上市。 

简言之，企业需要先在新三板挂牌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申请在北交所上市。 

在国家税收政策层面，尚未有专门针对新三板企业转为北交所上市的法规指引，而新三板企业本身的一

些税收政策口径，也进一步增加了转入北交所上市可能涉及到的税务关注事项。 

（一） 限售股涉及到的个人所得税问题 

关于股息红利，根据现行政策，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可以适用股息红利差异化个人

所得税优惠政策（持有期间越长，优惠越显著），而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也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税

收优惠（《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5〕101 号）。而新三板公司也有类似的税收优惠，但口径有所差异（《关于继续实施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证监会公告 2019

年第 78 号）。特别的，新三板公司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优惠仅与持有期有关，无需考虑个人取得股息红

利的时点和锁定期（如有）的限制；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对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新

三板政策部分优于上市公司政策的情形下，企业理论上有机会在北交所正式公开上市之前派发股息，降

低自然人股东的税务负担。但该等安排对上市前景等商业因素的影响，仍需综合研判。下图呈现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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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持有期间变化，股息个税变化的情形。 

 

此外还有两个细节需要关注。其一，持股期限的口径。根据上述 85 号文件和 101 号文件的规定，

对于解禁后分派的股息红利，个人持股期限自上市公司股票解禁时点起算，以退出时点为终止。其二，

只有自然人直接持股上市公司，才有机会享受上述股息红利差异化政策；换言之，自然人通过有限合伙

企业持股北交所上市公司，很可能无法适用该等优惠。具体口径，可以与有限合伙企业所在地的主管税

局进行沟通。 

关于股转所得，现行政策对个人转让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有专门的规定（《关于个人转让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37 号））。根据该规定，

对个人转让新三板挂牌公司原始股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 2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

得税；对个人转让新三板挂牌公司非原始股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在一些激进的税务安

排下，该政策存在被利用的风险，即通过一连串交易，以较低税负的成本，实现较高税基，降低未来北

交所上市后股权转让退出的个人所得税。 

 

（二） 股息红利涉及到的企业所得税问题 

根据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居民企业（仅限公司）之间派息免征企业所得税。但该等优惠

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 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换言之，无论是登陆新三板交易前，还是在原新三板创新层、精选层，公司

直接向居民企业投资人派息，都是免税的，不受投资人持有期间的节制。然而一旦公司在北交所上市流

通，以上免税政策的适用就开始受到 12 个月持有期的限制。关于持有期限的终止时点，根据北京等地

税务机关的意见，该 12 个月的口径以退出时点为准。举例而言，如果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第二个月收到

股息，而在第十四个月减持，其此前收取的上市公司股息红利仍可适用免税政策。该等政策对二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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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人的持有期间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投资人需要就持有时间较短带来的股息税负以及退出

收益进行权衡。 

（三） 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涉及到的增值税问题 

现行税收政策并未对新三板交易公司股票买卖的增值税立场予以明确，实操层面存在对该等股票

交易征收增值税的情形。而一旦新三板交易公司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则上市后交易股票的行为，必然

会触发增值税的纳税义务。那么，如果在新三板挂牌期间因股票交易而缴纳的增值税，是否可以对后续

的增值税负担，产生抵减的，类似进项税的效果呢？答案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根据现行的增值税政

策，金融商品买卖的增值税，是以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差额作为应税销售额。根据其增值税征税逻辑，

差额计算应纳税销售额的规则已经是仅对增值额征税，避免了重复征税的风险。因此，除非另行规定，

一般不再允许在本次交易应纳税额的计算中抵扣前手交易的增值税额。对于限售股解禁后减持而言，此

处计算应税销售额时可抵减的买入价一般应为其 IPO 价格，而 IPO 价格很可能高于在新三板挂牌期间

买入的实际价格；如果 IPO 价格确实低于新三板挂牌期间买入的成本价，则政策亦认可以实际投资成

本为准进行减除。 

二、“创新型”及“中小企业”税务关注 

北交所将自身定位在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与目前已有的两个注册制试点板块，即科创板和创业板一样

均强调创新，但相较于科创板和创业板，其更多对应服务于“创新型”“中小企业”。 

那么，“创新型”和“中小企业”这两个关键词，就影响着北交所上市公司的特殊税务立场。 

从税务角度看，创新意味着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从国家税收政策出发，创新意味着可能适用多种税收

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税收减免等。

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既要“胆大”也要“心细”。所谓“胆大”，是不要囿于常规理解，而是要跟进形势，

与时俱进。举个例子，基于传统理解，从事“买卖”生意的外贸企业，是较难成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然而，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2021 年 7 月 9 日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国办发〔2021〕24

号），更新换代而智能化的外贸企业，完全有机会申请并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所谓“心细”是不

能仅仅以“创新”为噱头，而应把研发和技术迭代等关键点做扎实。我们曾在之前的科创板税务系列文章中

指出，诸如研发活动、股权激励计划等安排，在科创板上市审核中，都会面临监管机构的问询甚至质疑，进

而使得这些在税务层面本来或多或少存在灰度的安排，暴露在更多的聚光灯下。而实操层面，即使公司已经

上市，也需要谨慎小心处理其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今年夏天，就出现了上市公司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错

误适用重点软件企业优惠政策而受到挑战和处罚的真实案例。 

事实上，对于“中小企业”，国家也提供了较多可适用性较强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政策看上去并不是

那么吸引眼球，但在实践中，对中小企业的成本和现金流管控，提供了有效的助力：企业所得税方面，符合

条件的小微企业可享受低至 2.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现行政策截至 2022 年年底）。增值税方面，2021

年年底前，小规模纳税人减按 1%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以上均为国家层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后期有望延续。

此外，还有其他税费减免、若干地方税费的减让（参见各省市地方政策）。虽然这些政策未必都能直接覆盖

到上市主体，但其子公司、分公司仍有机会享受。 

而从投资人视角，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也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具体政策请参见《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43 号）等相关文

https://mp.weixin.qq.com/mp/appmsgalbum?__biz=MjM5ODM3MzU4Mg==&action=getalbum&album_id=1716279528156659717&token=555603954&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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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然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成本管控、业务形态变迁、团队配置等多方面的原因和限制条件，税务合

规性往往存在一定的补强空间。近一两年来，市场上也出现了较多的中小企业滥用灵活用工政策、频繁接受

虚开发票等税务风险性操作。考虑到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一步到位提高税务遵从度的想法可能不具备可实

现性；但为了实现北交所上市的目标，重点税务事项的合规性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其中最基本的要求包括增

值税发票管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高新技术企业等资质维护及税收优惠政策适用性动态管理等。 

三、税收政策及监管前瞻 

以上是我们基于现有政策和实操经验，对北交所上市企业税务关注的一些探索。而考虑到北交所刚刚设

立不久，机制和管理还有待于实践的推动。我们也在这里提出一些期待和展望。 

首先，相关税收政策和管理应该是稳定的。也就是北交所上市相关的税务处理，应该有其稳定性；让拟

上市企业和投资人都能放心。过去几年，包括有限合伙税务立场在内的若干投资相关税收制度发生了一些变

化。该等变化当然有其背后的复杂原因，但对投资人的信心，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北

交所包括其他交易所上市企业的税收政策和监管口径，应该是相对稳定的。 

其次，税收政策监管应该是动态的。所谓动态，就是在一段时间内，税收政策能够跟上市场和行业的变

化。北交所上市机制与理念有其本身的特色，随着上市企业的增多，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虽然出于稳定

性和谨慎性等原则方面的考虑，税收政策不能够超前设定，但及时的进行调整，仍然是有必要而且有益处

的。例如本文提及的 2018 年 137 号文件，虽然出台时间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其仍然给后续的新三板税务实

践提供了很好的指引和参考。 

最后，北交所上市机制在税务方面，可以考虑一定的“容错”机制。也就是拟上市企业，如果存在一些

税务处理口径可能存在不准确的地方，允许其改正，或者以披露的形式管控风险。这里的考虑主要是北交所

上市企业规模可能较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企业小一些，税务管理能力相对弱一些。一些非系统性，非关键税

务问题，通过改进或者承诺优化等形式，或许更有利于这些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当然，这里的“容错”

既不是无视也不是纵容，而是给企业一个改进的机会；其覆盖的事项也可以不断的调整和完善。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结合现有政策对北交所上市可能涉及到的特别税务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探索。随

着后续政策及实务的发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相关税务事项并及时进行讨论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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